
第一条 目的。为进一步推动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（以

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规范运营，加强公益资产安全，提升项目效

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

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规章制定该制度。

第二条 监督原则是依法监督、独立履职、预防为主、纠防

结合。

第三条 监督内容

1. 理事会决策程序及执行合规性

2. 秘书长及工作团队履职行为

3. 财务收支、资产管理及投资活动

4. 信息公开真实性及舆情风险

第四条 监督权利。为保障监督工作顺利开展，监事会有权

调取基金会的任何合同/协议、项目实施方案、招投标文书、财

务票据、会计凭证、款物分配计划、会议记录及项目档案等材料，

列席理事会、秘书长办公会并有权提出质疑，委托第三方审计机

构专项审计（费用由基金会承担）。

第五条 监督方式。监事会主要通过日常监督、定期监督、

专项监督等形式对基金会进行监督。

一、日常监督：

1.所有监事均可列席理事会、项目评审会等会议，参加重大

活动、仪式等，可随时对合规性、公益性、可操作性等提出意见

建议；



2.对与委托主管单位合作的项目支出，须报委托主管单位分

管领导审核；

3.大额支出（20 万元及以上）审核；

4.日常行政运行支出审核。

二、定期监督：

1.监事会每季度开展工作抽查，需监事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到

场参加，重点对基金会财务支出凭证、项目档案、理财活动、信

息公开等相关材料进行抽查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2.每季度对捐赠/合作协议、项目受益人回访记录、专项基

金收支情况等进行抽查；

3.每年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基金会的年度收支情况进行

全面审计，审计报告按要求对外公开。

三、专项监督：

1.监事会视情况对基金会的重大项目、重要活动、重大资产

处置等进行专项监督。

2.监督方式通过组织专题检查、项目评估等方式，必要时可

以邀请第三方审计、评估机构等参与，或组建专题检查组进行。

第六条 履职支持。基金会须为监事会监督工作提供合适的

办公场所及工作保障，不得干涉监事调查。

第七条 整改机制。监事会在监督过程中，发现问题可向基

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并有权监督其整改。对基金会未按要求整

改的，有权上报业务主管单位或委托主管单位。

第八条 回避制度。监事涉及利益关联事项须主动申明并回

避。



第九条 施行日期。本制度自一届九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施

行。同时，原一届二次理事会通过的《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

会监事制度》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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